大庆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为了实施大开放战略，鼓励外来投资者到本市投资办实业，如期实现二次创业奋斗目标，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本优惠政策适用于一切来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办实业的国内外公司、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包括本市内的公司、企业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税收优惠政策：
     （一）、新办工业生产型、加工型企业增值税本市留成部分，由市财政部门根据企业的规模大小、经营年限，确定返还的比例、期限；所得税国家规定的减免期满后，根据投资者的要求，由市财政部门确定缓收或者返还的比例、期限。　　新办工业生产型、加工型企业其他地方税收部分，根据投资者的要求由市财政部门确定缓收或者返还的比例、期限。
     （二）、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及其以上的新办商业企业的税收，按上述政策减半优惠。
     （三）、收购市属及其以下国有中小型企业全部产权的，价格可以优惠30%，免收契税；其中属于停产企业的；3年内全额返还地方税。
     安排前项规定的企业现有职工、富余职工和失业青年占该企业人员总数的50%以上（含50%）的，自办理营业执照之日起，除3年内全额返还地方税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
     第四条：用地优惠政策：
     （一）、以受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免收地价评估费、地藉调查登记费、土地勘测设计费；根据项目性质、规模、地址，降低1至2个土地级别价格收取出让金。一次付清出让金的，给予九折优惠；一次付清出让金有困难的，在企业有收益后，可按受让时所定价格逐年交付。
     （二）、投资建设公用设施项目的，按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土地。
     （三）、收购市属及其以下亏损、关停、倒闭的现有国有企业全部产权的，降低2至3个土地级别价格收取土地出让金。
     第五条：购买“五荒”（荒丘、荒地、荒草、荒滩、荒水）优惠政策：
     （一）、土地使用权受让期限，最长可以70年，期满还可以续约。
     （二）、开发治理“五荒”中的各种税费，由市财政部门确定免收或者减收、缓收、返还的比例、期限。
     （三）、利用荒地植树育林的，土地无偿使用，林权归己，可以继承、转 让、出售。
     第六条：金融优惠成策：
     （一）、向金融机构借款，只要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贷款条件，有贷款资金时，3日内给予办理；没有贷款资金时，积极采取办法，30日内给予解决。
     （二）、在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提取现金，给予方便。
     第七条：收费优惠政策：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其中有上下限的，按最低标准收取。
     （二）经营性收费，按最低标准收取。
     （三）免予收费项目：办理建设项目审批，同级免收服务费。办理验资，免收验资费。办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同级免收手续费；要求环境监测，只收成本费，免收监测服务费。办理营业执照、纳税登记，免收登记费、工本费。到金融机构开立帐户和办理贷款证、支现证，免收一切有关费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免收产权登记费。办理卫生许可证，免收登记费、审查费、办证费、工本费、检测费。要求卫生防疫检疫，免收防疫检疫费。要求动植物检疫，免收检疫费。办理暂住证，免收暂住费。请求消防抢救，同级免收消防费。除商业、饮食、服务、修理、娱乐业外，申请广播、刊载、播放广告，30日内免收广告费。进行金融、环保、卫生、价格、气象、法律等咨询，免收咨询服务费。
     第八条：引进人才优惠政策：
     （一）、本市经济建设、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急需的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来本市工作的，直接执行定级工资标准。
     　除统一分配的以外，硕士生来本市工作的，其档案工资可以向上浮动1级；博士生、博士后来本市工作的，其档案工资可以向上浮动2级。工作满5年后，浮动工资转为固定工资。
     （二）、引进人才到本市企业工作的，工资福利由双方商定。
     （三）、各类人才来本市创办、领办非独资企业，使企业连续3年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由收益企业按当年新增税后利润的10%至30%给予奖励；贡献特别突出的，由收益企业给予重奖。
     　各类人才来本市创办独资企业经济效益突出的，由同级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九条：落户优惠政策：
     （一）、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１００万元以上（含一百万元），投资者要求在本地落户的，本人及其配偶、一名未婚子女的户口，可以落入本市市区或有关城镇。
     迁入前项规定的户口，免收各种费用。
     （二）、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１０万元以上不足１００万元的，根据投资者要求，本人及其配偶、一名未婚子女，可以在本市市区或有关城镇落临时户口（蓝本户口）。
     （三）、引进的人才，其配偶可同一名未婚子女一起调入或者随迁本市市区或者有关城镇；配偶、子女是农村户口的，给予“农转非“。
     第十条：市民待遇优惠政策
     投资者在用水、用电、用热、就医和子女入托、入学方面，与本市市民享有同等权利，享受同样价格待遇。
     第十一条：其他待遇优惠政策
     （一）、投资者兴办的各类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行决定用工方式、职工工资福利标准。
     （二）、投资者兴办企业的固定资产，经批准，可以加速折旧。
     （三）、投资者收购市属及其以下国有企业，接收全部离休职工的，有关费用可以从净资产中划出；接收全部在职职工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行确定工资标准，也可以一次性买断工龄。
     （四）、对调入本市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学科带头人或者携带重要科技成果的急需人才，由用人单位优先提供住房，并给予一万元以上的安家费。上述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专业、管理人才，由用人单位优先提供住房，给予两万元以上的安家费。
     第十二条：凡投资额较大或者牵动作用强的投资者以及贡献特别突出的引进人才，经本人同意，可受聘在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府领导班子担任名誉职务，也可以聘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经济顾问，并授予荣誉市民。
     第十三条：本优惠政策执行中遇有特殊情况，可以一事一议，一企一议。
     第十四条：本优惠政策由市法制局负责应用解释。
